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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保险机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评价评分规则
采用百分制模式，最终得分为所有指标得分的加总。每项

指标的分值和评价标准见下表：
序

号

评价

指标
评价标准

数据

来源

1
保费收入

（20 分）

1.当年度参评机构保费收入金额（10分）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保费收

入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2 分。未开展

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2.当年度参评机构保费收入增长情况（10分）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保

费收入同比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

0.2 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该项最终得分为：两项指标得分之和。

福建金融

监管局

2
支持保险

资金入闽

（20 分）

当年度参评机构投资我省重大项目累计新增额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当

年度投资累计新增额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

扣 0.5 分。增量小于等于 0，该项得 0 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重大项目不含存款、自用不动产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。

各参评机构

3
保险风险

保障

（15 分）

1.当年度保险赔付支出金额（5 分）。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赔付支出金额

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1 分。未开展相

关业务不得分。

2.当年度保险赔付支出增长率（5分）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赔付支出金

额同比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1

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3.当年末保险保障金额（5 分）。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保险金额从高到低

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1 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

得分。对财产险参评机构，保险金额按当年末保险金额计算；对人身险

参评机构，保险金额按当年末较年初新增风险保额金额计算。

该项最终得分为：三项指标得分之和。

福建金融

监管局

4
支持普惠

金融发展

（10 分）

当年度参评机构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新增承保数量，以同类业务保

险机构当年新增承保数量分别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

每降一名扣 0.2 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各参评机构

5
支持科技

创新

（10 分）

当年度参评机构科技保险保费收入情况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科技保险

保费收入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2 分。

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各参评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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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评价

指标
评价标准

数据

来源

6
支持养老

保障

（10 分）

当年度参评机构个人养老金、商业养老金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（不含个

人养老金账户购买）、养老年金保险（不含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）新单数

量，以同类业务保险机构当年新单量从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，第一名得

满分，每降一名扣 0.2 分。未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各参评机构

7

推动险资长

期支持福建

资本市场

（5分）

当年度参评机构投资我省上市公司（主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、北交所）

累计折算金额，参评机构排名得分=（该机构当年度投资累计折算金额/

该类保险机构中当年度投资累计折算金额最高值）×本项分值。未开展

相关业务不得分。

上市公司投资金额以初始投资金额进行累计，不考虑公允价值变动。

折算方式：持有一定股数 3 年以上（含）金额系数为 1.5；1 年（含）至

3 年，金额系数为 1.2；不足 1年，金额系数为 1。上市公司属于计算机、

通信、电子设备、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行业的，金额系数为 1.5。

各参评机构

8
履行社会

责任情况

（10 分）

参评机构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相关贡献，该项上限 10 分，若

无不得分。

1.每创新 1 个有助于促进社会民生事业发展和稳定的金融产品，得 1 分；

2.配合承办省委省政府及省委金融委交办的重要事项，每项得 1 分；

3.经验做法或产品创新，每获 1 次省委省政府、全国部级及以上单位正

式推广的，得 1 分。

该项最终得分为：三项指标得分之和。

各参评机构

备注：本评价取数比照福建金融监管局统计口径，取数范围为全省（不含厦门）。数

据单位均以亿元计，保留两位小数；百分比格式，保留两位小数。自主申报项目由

参评机构对内容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
